第四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名称：区政府机关大院垃圾站升级改造工程建设项目
二、项目预算：406064.60元；最高限价：406064.60元
三、项目清单及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预算财评清单（另册）。
4、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内，是区政府机关大院垃圾站升级改造工程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新建垃圾站包含结构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水电安装工程等。
五、技术要求
具体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为准。 
1、建筑材料运输、保管及保险 
1.1 成交供应商负责建筑材料到施工地点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及现场搬运等。 
1.2 成交供应商负责建筑材料在施工地点的保管，直至项目验收合格。 
1.3 成交供应商负责其派出的施工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 
2、施工要求 
2.1成交供应商须加强施工的组织管理，所有施工人员须遵守文明安全施工的有关规章制度。 
2.2成交供应商做好职工的入场教育培训，搞好全员的各项交底工作。 
2.3成交供应商须加强职工的职业健康安全教育，树立“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意识，强化职工 
的质量安全意识。 
2.4成交供应商须制定并落实各级人员的岗位责任制。 
2.5成交供应商须建立确保计划工期的保证措施。 
2.6技术措施：制定详细的工期网络计划，科学地安排施工进度，实现质量、效益、工期、安全 
各项工作指标。细化施工方案合理地投入劳力、材料和机具设备提高工效。引入先进的施工技术和科 
学的管理方法，把总工期控制在合同工期之内。 
2.7组织措施：施工现场建立项目经理责任制，对工程行使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实施、监 
督的职能，选择各专业施工队伍进场，根据各工序的紧前紧后关系，科学合理地安排施工时间，保证 
计划按时完成。 
2.8安全文明施工保证措施 
①制定安全目标：贯彻执行“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确保施工现场安全合格率100%，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安全防护，制定相关的安全保证体系和措施，确保无任何机械及人员伤害事故。 
②加强职工入场安全文明教育，制定安全文明操作规程及现场“三防”预案。 
③严格遵守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 
④施工时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戴好安全帽，防止抛物、坠物。 
⑤施工现场应配备有安全标志牌或警示牌。 
⑥对施工过程中所生成的建筑垃圾及时清理、清运。 
3、验收要求 
3.1本项目根据《关于加强长沙市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工作的通知》（长财采购〔2024〕5 号 
）文件要求进行验收。 
3.2如验收过程中发生纠纷，将委托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或其认定的机构进行检测鉴定。 
如为成交供应商原因，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否则，由采购人承担。 
4.质量保证 
4.1 本工程质量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规定以及相关工程 
质量验收规范的合格标准且验收合格。 
4.2 施工期间，应接受采购人监督管理，遵守有关规定。 
4.3 质量保修：按国务院[2000]年279号令相关规定保修，保修期间进场维修，保证无偿修理完 
好。
六、商务要求
1、实施时间及地点： 
1.1.实施时间：签订合同后，须按照甲方的要求进场后30天内完成。 
1.2.实施地点：长沙市芙蓉区机关事务中心指定地点。 
2、结算方法： 
2.1.付款人：长沙市芙蓉区机关事务中心（通过国库集中支付） 
2.2.付款方式：按实际进度根据芙蓉区政府财政付款节点进行付款，最终结算价经长沙市芙蓉区财政评审中心审定后为准。
3、工程变更 
3.1.采用暂定价形式的由有关部门审定。
3.2.当发生工程变更、工程量增减时，由采购人进行初审，报有关部门审定备案。 
4、所有工程付款不计延期支付利息。采购人不承担因财政资金下达延迟而造成工程款不能按时到位的责任，工程款支付最终以区财政审批支付局支付的进度为准，供应商不得以此索赔、停工和闹事。 
5、工程竣工后双方应及时办理工程结算，成交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工程竣工验收后，成交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完整齐备的工程竣工资料和验收资料装整成册交采购人存档，并必须保证所有归档资料的真实性。 
6、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同意由长沙市建设工程仲裁委员会仲裁。 
7、对于上述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回应，或作出承诺说明。 
七、对于上述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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